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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召开党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中央会议精神 

6 月 1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对全党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我校党委书记郭大成参加了会

议。会上，习近平强调，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

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

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 

  6月 20日，我校召开党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中央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精神。校党委书记郭大成主持

会议，全体校领导出席了会议，学校办公室、组织部等有关

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郭大成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精

神，强调全校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统

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以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重点，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贯彻好“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对

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整改；要紧密结合实际，统筹兼

顾，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要积极践行“干部为教师服

务、教师为学生服务、所有工作要为人才培养服务”的“三

服务”工作理念，引领“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园

风气，维护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理工



科大学提供坚强保证。 

会上，成立了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

组，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北京理工大学召集处级干部传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精神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精神，6 月 27 日，学校召开专题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深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精神。校党委书记郭大

成等校领导出席，学校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纪委书记杨蜀康主持会议并全文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

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 

党委书记郭大成结合 6 月 18 日中央召开的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的相关情况，向全体干部传达了习

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实践活动的讲话精神，并对全校下一步工

作进行了初步的部署和安排。 

 

北京理工大学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学校工作安排，2013 年 7 月 1日，我

校在中心教学楼一层报告厅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动员大会。中央第 42 督导组组长、中山大学原党委书

记李延保同志，督导组副组长、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巡

视员俞亚东同志，以及来自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的其他 5位督导组成员出席了

大会。 

全体校领导、部分原校领导、全体处级干部、教授代

表、离退休代表以及其他教师代表等近 300人参加了大会。 

校党委书记郭大成代表学校党委就切实开展好这次教

育实践活动，做出了全面部署。首先，郭书记从中央的指示

精神和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形势出发，结合我校的具体实

际，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提高认识，深化自觉，认真扎实地

搞好此次教育实践活动；郭书记从四个方面明确了此次活动



的具体目标和要求：一是要把学习教育、思想理论武装放在

第一位置，切实树立宗旨意识、群众观点；二是要把解决“四

风”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切实转变作风、凝聚人心；三是要

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贯穿始终，切

实做到从严治党；四是要把建立制度、取得成果作为重要衡

量，切实形成长效机制。最后，郭书记指出，校院两级单位

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成立教育实践活动的领导组织机

构，制定好本单位的实施方案，要认真配合督导组开展工

作，探索开展特色教育实践活动，统筹兼顾、处理好活动与

工作的关系，扎实完成规定动作，努力创新自选动作，确保

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李延保代表中央第 42 督导组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关于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即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

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聚焦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四风”，以

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领导带头，注重建立长

效机制。李延保组长对我校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了几项具体要

求：一是要学习领会中央精神；二是要保持良好精神状态；

三是要采取务实管用措施；四是坚持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与推

动学校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李延保组长代表督导组明

确今后将紧紧依靠学校党委，认真履行督导工作职责，坚持

以好的作风抓督导，按照中央要求，履职尽责，积极作为，扎

实做好督导工作。 

会议由校长胡海岩主持。 

最后，全体参会人员对校领导班子作风情况和十位校领

导班子成员作风情况进行了民主评议。 

 

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第 42 督

导组、工信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中纪委驻

工信部纪检组、教育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送：校领导 

发：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